
 

长春市财政局关于做好全市会计人员 
信息采集上报工作的通告 

 

按照省财政厅《关于做好省级会计人员管理系统升级改

造和会计人员信息采集上报工作的通知》（吉财会〔2018〕

856 号）要求，现就做好我市会计人员信息采集工作及相关

要求通告如下： 

一、信息采集对象 

在长春市行政区域内的会计人员都要进行信息采集。具

体包括：一是具有会计专业技术（初级、中级、高级、正高

级）资格的人员；二是不具有会计专业技术资格但从事会计

工作的人员；三是不具有会计专业技术资格暂时没有从事会

计工作，但当年拟报考会计专业技术资格准备从事会计工作

的人员。 

二、信息采集原则 

会计人员本次信息采集实行统一规划、分级管理和属地

实施的原则，即按照会计人员的工作地或居住地（在校学生

按学校所在地）的行政区划进行信息采集。2016 年 12 月 31

日前在吉林省取得（包括外省调入）会计从业资格并在吉林

省会计信息管理系统中登记注册的会计人员，不需要再次重

新选择行政区划，可以在原有信息的基础上进行重新填报或

修改信息进行。 



三、信息采集时间 

信息采集从 2018 年 11 月 12 日开始，到 2019 年 4 月结

束。会计人员在网上进行信息采集登记确认后，财政会计管

理部门在审核过程中对上传的资料不符合要求的，会在网上

进行及时反馈并说明原因，要求会计人员重新上传有关资料，

直到会计人员信息审核确认完成为止。咨询电

话:0431-89865795 89865957。 

四、信息采集方式 

会计人员信息采集均采用会计人员自行网上填报（或修

改）本人信息、上传本人相关资料和财政会计管理部门审核

确认的方式进行。会计人员登陆吉林省财政厅会计网（网址

为：http://cztkj.jl.gov.cn），点击首页的网上服务入口

下的信息采集按钮，按照《吉林省会计人员信息采集操作指

南》依次进行用户注册、信息登记、资料扫描件上传、信息

确认提交等流程操作。财政会计管理部门在网上审核通过后，

会计人员方可进行会计人员继续教育网上报名和办理其他

业务。 

五、信息采集具体要求 

（一）本次会计人员信息采集登记确认的项目，是按照

全国会计人员信息管理要求列示的最基本信息，会计人员务

必准确完整地填写本人信息，以免将来在办理专业技术资格

（职称）考试、高级会计师评审、继续教育学习、先进会计

工作者和五一劳动奖章评选等相关事项时无法正常使用基

本信息。 



（二）会计人员在登记本人基本信息过程中，需要在网

上提交上传本人的相关资料（扫描图片），主要包括： 

1．白底一寸免冠近期三个月以内的本人照片（像素、

规格、大小等按要求上传）。 

2．身份证正面和反面。如有姓名和身份证号变更的，

需要开具当地公安部门出具的有效身份证明。 

3．全日制（非全日制）最高学历（学位）证书。 

4．专业技术（最高）资格证书。 

5．从事会计工作时间及年限的单位证明（单位需盖章）。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或组织机构代码证、工商营

业执照）。 

7．真实材料保证书。 

（三）为保证我市会计人员信息数据的准确性和时效性，

会计人员此次信息登记确认后，如以后再有本人信息变更的，

请及时登录吉林省财政厅会计网进行信息变更，确保会计人

员信息的持续、准确和有效。 

（四）对没有进行信息采集的会计人员，则视同会计人

员本人放弃信息采集登记，或本人不再从事会计工作。省财

政厅将在吉林省会计信息管理系统中做相应的删除处理。 

 

                        2018 年 11 月 7 日 

 


